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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請於十月三十日前，將意見以書面函送本會） 

 

 

 

財團

法人中華民國會計研究發展基金會    

評 價 準 則 委 員 會 

徵 求 意 見 函 



      民國 98年 9月 24日 
評 價 字第 005 號 

 

受文者：各有關政府機關、會計師公會、會計師、

專業評價機構、評價相關學術機構暨各

大企業。 

主 旨：檢送評價準則公報第五號「評價工作底

稿準則」之條文內容乙份，請惠賜卓見。 

說 明：一、依本會九十八年九月十八日第二屆

第二十七次會議決議辦理。 

    二、本會擬於近日發布評價準則公報第

五號「評價工作底稿準則」，為集思

廣益，以臻完善，檢送草案乙份，

敬請惠賜卓見。 

    三、請於九十八年十月三十日前，將意

見以書面函送台北市承德路一段十

七號二十樓本會，以便辦理。 

 

 

 

 

 

 

財團

法人中華民國會計研究發展基金會    

評 價 準 則 委 員 會 

徵求意見函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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評價準則公報第五號 

「評價工作底稿準則」訂定條文 

內容簡介 

本公報係參考國際上相關之評價準則，並考量國內評價實務之

需求訂定。 

本公報係依據評價準則公報第一號「評價準則總綱」之流程準

則訂定，旨在規範評價人員及所屬評價機構如何編製、彙整、

歸檔及保管評價工作底稿；包括陸節共二三條條文及附錄。 

本公報規定評價工作底稿係指管理評價案件及支持評價人員之

分析、意見及結論之紀錄。而評價工作底稿檔案係為每一評價

案件所彙整評價工作底稿之檔案夾或其他儲存媒介；其內容通

常包括為管理評價案件及為執行評價工作所編製之評價工作底

稿。 

本公報主要內容如下： 

評價工作底稿基本準則：評價人員及所屬評價機構對所出具

之評價報告應編製並保管評價工作底稿。評價工作底稿係出

具評價報告之依據，評價人員應及時編製之。評價工作底稿

之形式得為紙本、電子檔或其他儲存媒介；除法令或評價機

構內部契約另有規定外，評價工作底稿之所有權屬於評價機

構。 

評價工作底稿之編製：評價工作底稿應使有經驗但未參與該

評價案件之評價人員亦得瞭解所執行之評價流程及執行評價

流程所得之結果。本節另規定為管理評價案件及為執行評價

工作所編製評價工作底稿通常包括之內容。此外，尚規範評

價案件重大事項討論之紀錄、資訊責任之確認及評價結論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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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內容簡介僅簡要說明本公報主要訂定內容。詳細內容請

參閱本草案全文。 

改之紀錄。 

評價工作底稿之彙整、歸檔及保管：評價工作底稿之彙整及

歸檔應於評價報告日後及時完成，歸檔之期限為評價報告日

後六天內。評價工作底稿之保管年限自評價報告日起算不

得短於七年。此外，評價人員及所屬評價機構對於評價工作

底稿應盡善良保管及保密之責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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評價準則公報第五號 

評價工作底稿準則 
條    文 說  明 

壹、前  言  

第 一 條 本公報依據評價準則公報第一號「評價準則總

綱」之流程準則訂定。 

本公報訂定之

依據。 

第 二 條 評價人員及所屬評價機構編製、彙整、歸檔及

保管評價工作底稿時，應遵循本公報。 

本公報之適用

範圍。 

貳、定  義  

第 三 條 本公報用語之定義如下： 

評價工作底稿：管理評價案件及支持評價人

員之分析、意見及結論之紀錄。評價準則

公報所稱工作底稿係指評價工作底稿。 

評價工作底稿檔案：為每一評價案件以紙本

或電子檔彙整評價工作底稿之檔案夾或其

他儲存媒介。 

用語定義。 

參、評價工作底稿基本準則  

第 四 條 評價人員及所屬評價機構對所出具之評價報

告應編製並保管評價工作底稿。 

每一份評價報告應單獨建立評價工作底稿檔

案。 

評價工作底稿

之 編 製 及 保

管。 

第 五 條 出具評價報告所依據之所有資訊，均應已存在

於評價工作底稿。 

評價報告出具

之依據。 

第 六 條 評價人員應及時編製評價工作底稿。 編製評價工作

底 稿 之 及 時

性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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條    文 說  明 

第 七 條 評價工作底稿檔案通常包含下列內容： 

為管理評價案件所編製之評價工作底稿。 

為執行評價工作所編製之評價工作底稿。 

評價工作底稿檔案應標示評價案件委任人之

名稱、評價報告指定使用人之名稱及評價報告

之類型。 

評價工作底稿

檔案之內容。 

第 八 條 評價工作底稿得以紙本、電子檔或其他儲存媒

介記錄。 

評價工作底稿

之形式。 

第 九 條 評價工作底稿之所有權，除法令或評價機構內

部契約另有規定外，屬於評價機構。 

評價人員未屬於任何評價機構者，除法令另有

規定外，評價工作底稿之所有權屬於評價人

員。 

評價工作底稿

之所有權。 

肆、評價工作底稿之編製  

第  條 評價人員所編製之評價工作底稿，應使有經驗

但未參與該評價案件之評價人員亦得瞭解下

列事項： 

所執行之評價流程，其性質、時間及範圍。 

執行評價流程所得之結果，包括所達成之結

論及達成該等結論之重大判斷及其依據。 

評價工作底稿

之功能。 

第 一條  為管理評價案件所編製之評價工作底稿，係指

評價人員就評價案件之承接、規劃及品質管制

所作成之紀錄及相關資訊，其內容通常包括： 

評價案件承接之評估。 

與委任人洽談之紀錄。 

委任書之簽訂。 

評價案件執行進度之規劃。 

為管理評價案

件所編製之評

價工作底稿內

容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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條    文 說  明 

第 二 條 為執行評價工作所編製之評價工作底稿通常

包括下列內容： 

評價報告，包含評價人員之聲明事項。 

支持評價人員之分析、意見及結論之所有資

訊。 

確認評價工作已遵循評價準則公報之紀錄。 

其他支持評價意見及結論之資訊或紀錄，及

其存放處所。 

為執行評價工

作所編製之評

價工作底稿內

容。 

第 三條  第二條第 2 款所稱之資訊通常包括下列內

容： 

為瞭解可能影響評價標的價值之事項所蒐

集及分析之資訊。 

假設及限制條件。 

評價工作範圍或資訊採用之限制。 

針對價值結論所採用之假設及採用之理由。 

已考量之評價方法，及其採用或未採用之理

由。 

如有期後事項，評價人員所考量期後事項相

關之資訊。 

所使用資訊之來源。 

如使用經驗法則，如何運用該經驗法則。 

評價工作相關之其他資訊。 

支持評價人員

之分析、意見

及結論之資訊

內容。 

第 四 條 評價人員與委任人或相關當事人對評價案件

重大事項之討論，應列入評價工作底稿，其內

容應包括討論之事項、對象、時間、地點及結

論。 

重大事項討論

列入評價工作

底稿之內容。 

第五條 評價案件相關之資訊如由委任人或相關當事資訊責任之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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條    文 說  明 

人提供，應由該提供者簽章或以其他方式確認

該資訊之來源及其責任。 

認。 

第 六 條 評價人員如於出具評價報告前向委任人說明

評價結論，而委任人對評價結論有不同意見，

評價人員因此修改評價結論者，應將下列事項

列入評價工作底稿： 

評價結論修改前及修改後之內容。 

評價結論修改之理由。 

評價結論修改

之處理。 

第七條 評價工作底稿檔案應編製目錄，評價工作底稿

應註明交互索引及相關之評價報告項目。 

評價工作底稿

之 目 錄 及 索

引。 

伍、評價工作底稿之彙整、歸檔及保管  

第八條 評價人員應於評價報告日後，及時完成評價工

作底稿之彙整及歸檔。 

評價工作底稿

之及時彙整及

歸檔。 

第九條 評價工作底稿之彙整係屬行政管理程序，並非

執行新評價流程或產生新評價結論。 

評價工作底稿彙整後，得予修正之情況僅以澄

清已作成之記載為限。 

評價工作底稿

之彙整及彙整

後得予修正之

情況。 

第二條 評價工作底稿應於評價報告日後六 天內歸

檔。 

評價工作底稿

歸檔之期限。 

第二一條 評價人員及所屬評價機構對於評價工作底

稿，應盡善良保管之責任。 

評價工作底稿之保管年限，自評價報告日起算

不得短於七年，但有關未結事項者，不在此

限。 

評價工作底稿之保管年限屆滿前，不得刪除或

評價工作底稿

之 保 管 及 銷

毀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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條    文 說  明 

銷毀；保管年限屆滿後，得於完成內部核准程

序後刪除或銷毀。 

第二二條 評價人員及所屬評價機構對於評價工作底

稿，應盡保密責任，除下列情形外，其內容不

得洩漏予第三者： 

法令或專業準則規定。 

同業自律。 

委任人或相關當事人同意。 

評價工作底稿

之保密。 

陸、附  則  

第二三條 本公報於本本本國九 本年本本本本本日本

布，並自本本本國本本年本本本本本日起實

施。 

本布日及實施

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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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  錄 

附錄一  本公報重要名詞中英對照表 

一、名詞對照表（按中文筆劃排序） 

評價工作底稿 Valuation working paper 

評價工作底稿檔案 Valuation workfile 

 

二、名詞對照表（按英文字母排序） 

Valuation workfile 評價工作底稿檔案 

Valuation working paper 評價工作底稿 

 


